绍学院教〔2011〕93号

关于许旭东等编入下一年级的决定

根据《绍兴文理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三十条规定，学生在读期间，连续两学期所得学分累计低于20学分且低于该两学期总学分1/2者，应编入下一年级学习。许旭东等符合上述条件。由学院审核，教务处终审，经研究，决定许旭东等学生编入下一年级学习，具体名单如下：
许旭东 男 由工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082编入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093班

俞  涛 男 由工学院土木工程081班编入土木工程092班

覃世合 男 由工学院自动化081班编入自动化091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绍兴文理学院教务处      

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   
发：校有关部门、相关学院、学生本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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